
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集中采购

目录以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项目

招标采购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下

称“我委”）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项目

涉及的工程、服务及货物的招标采购工作，从源头推进项目廉政

建设，维护招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高效推进我委招采工作

有序开展，结合我委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委机关及下属基层单位集中采购目

录以外且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

（一）预算金额未达到 60 万元的工程类项目、预算金额未达

到 50 万元的货物类及服务类项目。

（二）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招标范围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条 采购模式及流程



（一）询价采购

工作流程：采购人自行组建采购小组，采购小组结合采购需

求进行市场调研，并编制询价邀请文件，报采购人本级领导班子

会议审议通过后，向不少于 3家满足采购需求的供应商发出询价

邀请文件；由采购小组对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并形

成成交供应商推荐意见，报采购人本级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确定成

交供应商。

（二）委托代理机构公开招采

工作流程：采购人应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招标（采购）代理

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要求开展招采工作，招标（采购）

文件报采购人本级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发布招采公告，

评标工作完成后，将成交供应商候选人报采购人本级领导班子会

议研究确定成交供应商。

（三）单一来源采购

工作流程：对于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的项目，采购需求单位

将项目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情形的必要支撑材料报采购人本级领

导班子会议研究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直接委托



工作流程：遇紧急情况（救灾、抢险等）须立即组织队伍施

工或采购生产材料时，经基层单位本级领导班子决议并经分管委

领导同意直接确定施工单位施工。（委机关遇紧急情况须经委领

导班子决议确定施工单位施工）

第四条 采购模式的选择

（一）工程类项目采购

1.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可选择询价采购。

2.预算金额达到 20 万元及以上且不足 60 万元的工程须委托

代理机构公开招采。

（二）货物类、服务类项目采购

1.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货物类、服务类项目可选择询价

采购。

2.预算金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且不足 50 万元的货物类、服

务类项目须委托代理机构公开招采。

（三）符合单一来源采购条件的项目执行单一来源采购流程。

（四）救灾、抢险等应急项目可执行直接委托流程。



第五条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的必须招标范围以外

的具备立项等相关建设手续的，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六条 采购过程中涉及《党委会议事决策规则》《主任办

公会议事规则》《“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的实施办法》的必

须从其规定。

第七条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的选取

采购人应根据项目资金规模，结合实际需要，选择具备相应

资质、服务质量好、取费标准合理的招标（采购）代理机构。代

理机构的选取应经采购人本级领导班子集体决议。

第八条 开标、评标有关规定

采购人对招标活动负责，招标（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安排公

开招采具体事宜。采购人在开标前及时告知工程建设管理科及天

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开标时间、地点，天津市河东区住

房建设服务中心对开标活动进行监督，确保采购项目评标公开透

明。

第九条 备案管理规定

（一）工程建设项目



1.招标前采购人需持《招标申请表》及附件到工程建设管理

科备案，并开具备案回执。

2.采购人应在开标、评标后，中标通知书发出 5个工作日内，

持《招标申请表》备案回执、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及《招标登记备

案表》到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备案，并开具备案回执。

（二）货物类、服务类项目

1.招标前采购人需持《招标申请表》及附件到工程建设管理

科备案，并开具备案回执。

2.采购人应在开标、评标后，中标通知书发出 5个工作日内，

持《招标申请表》备案回执、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及《招标登记备

案表》到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服务中心备案，并开具备案回执。

（三）救灾、抢险等应急项目发生后 5日内，采购人持《项

目备案表》及《紧急情况说明》到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服务中

心备案，并开具备案回执。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规定应当进行招标的项目化

整为零或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十一条 存档要求



（一）采购人应建立招标（采购）台账，归档的招投标文件

资料，内容必须准确、齐全完整，真实反映招采工作的过程。

（二）采购人应留存所有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中标单位留

存：电子光盘及纸版文件；非中标单位留存：电子光盘）。

第十二条 本规定涉及项目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我委内部财

务管理制度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6月 5日起试行，有效期一年，

到期自动废除，规定内涉及的相关条款，一年内如遇政策变化，

以最新下达的政策文件为准。

附件：1.招标申请表

2.招标登记备案表

3.项目备案表

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2024 年 6月 5日


